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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平江县三阳乡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秋季招生的

实 施 方 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9]1 号）精神，有效化解大班额，

缓解“择校热”，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全面规范中小学（幼儿园）

招生行为，结合城区中小学校学位容量实际，依据《关于进一步

规范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招生秩序的通知》（平政办函[2017]94

号）文件，根据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领导机构

成立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2019 年秋季招生领导小组，下

设招生办公室，邓忠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 2019 年秋季中小

学校（幼儿园）招生的相关工作。

二、2019 年秋季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招生政策

（一）初中原则实行对口直升入学政策，实施统招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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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办公室统一将区域内小学毕业生学籍数据通过“平江县

汉昌学区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以下简称“招生平台”），

录取为对口直升初中学校新生，无须再从平台申报。小学对口直

升初中学校见 2019 年秋季城区中小学招生范围（附件一）。

（二）小学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划片招生原则

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

荣誉证书或其他特长培训证等任何理由作为招生入学依据，不得

通过考试或变相测试择优选择生源。关爱残疾儿童，学校不得拒

收具备随班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入学。各幼儿园不得承诺与小学

入学挂钩。

小学严格执行划片招生政策。招生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

城区居民子女，即原《平政办函[2017]94 号》文件中规定的“有

户有房、有户无房、有房无户”三类；第二类：随迁人员子女，

即原《平政办函[2017]94 号》文件中规定的“无户无房”类。依

据招生范围、分类错峰申报、班额依标、平台审核、依类录取原

则进行（2019 年秋季城区中小学招生范围见附件一）。

（三）严格执行入学年龄规定

小学入学年龄为年满6周岁（年龄截止日期为当年8月 31日）。

适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都要接受义务教育，家长和学校要保障

其按时入学就读。残疾儿童的入学年龄视其身体情况可适当延缓入

学。小学毕业生应按时接受初中教育。

（四）严格执行中小学校均衡编班，均衡配备师资。学校不

得自行组织招生和招生宣传，不得以任何理由举办重点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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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特长班。

（五）严格实施招生入学网络平台申报、审核制度

2019 年，城区中小学校的招生工作通过招生平台，实施网络

平台招生。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小一新生（含回流新生）、

中小学插班生都必须经过平台申报审核，实行平台程序操作、痕

迹管理，全过程接受县监察委员会和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工作在

阳光下运行。

（六）严格落实招生工作“部门联审”制度

根据县政府召开的城区中小学校招生部门工作会议精神，通

过 “部门联审”，审查资料真实性，相关部门对出示的证明材料、

资料的审查结果负责。

（七）严格规范转学插班行为

根据湖南省《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湘教通〔2016〕466 号）、平江县教体局《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

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学籍管理相关文件精神，中小学校

为落实“基本消除 55 人以上大班额”政策，将更加严格规范转学

插班行为，从严审核办理学籍异动手续，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

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

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杜绝因转学插班造成新的大班额。禁止

学校在大班额情况下接收转学插班生。

符合城区招生条件确需到城区有富余学位的学校就读的中小

学插班生，需提供城区学校招生入学证明材料，通过相关审核程

序，审核合格后提供转出学校盖章同意转出的学籍异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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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教育局基础教育办批准后落实。

（八）落实教育扶贫，确保易地扶贫安置区子女入读桂花学校

桂花学校要确保洪家段易地扶贫安置区子女顺利入学，加大

就读情况的摸底工作，特别是现就读在汉昌学区的一至八年级学

生，要在 6 月 25 日前完成摸底与入学通知书的发放工作。其入学

手续按照简单、便捷和集中办理的原则进行。扶贫部门、洪家塅

社区和汉昌学区等应在就读名单审核、学籍异动手续办理等方面

密切配合，服务到位。

（九）基本解决城区居民子女因居住地在城区内迁移带来的

就读不便问题

两所九年一贯制新学校（桂花学校、芙蓉简青学校）建成开

学，2019 年秋季芙蓉简青学校开设一至七年级、桂花学校开设一

至九年级。为基本解决老城区居民子女迁往新城区带来的就读不

便，今年实施城区学校秋季学生（不含中小学起始年级学生）跨

区域就近入读桂花学校、芙蓉简青学校转学申请，按照城区原就

读学校宣传摸底——家长主动申请——填写申请表或招生平台申

报——学区审核的程序进行，转学手续从简。非起始年级跨区域

转学申报范围：以育才路——新城学校书院西路为界，育才路以

南申报桂花学校（接受城区学生二至九年级跨区域转学），育才

路以北申报芙蓉简青学校（接受城区学生二至七年级跨区域转

学）。6 月 20 日至 30 日学校宣传摸底，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家

长通过招生平台进行网络申请，7月 30 日前审核公布。

三、招生计划和班额控制

（一）初中新生招生计划：城区6所初中开设58个班，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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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额50 人开班，不得新增大班额。具体计划为：启明中学开设18

个班，三阳中学开设20个班，思源实验学校开设8个班，芙蓉简青

学校开设6个班，桂花学校开设6个班。二中初中部停招新生。

（二）小学新生招生计划：城区 8 所小学开设 56 个班，按标

准班额 45 人开班，不得新增大班额。具体计划为：城北学校开设

9 个班，汉昌学校开设 5 个班，启明小学部开设 4 个班，新城学校

开设 10 个班，三阳明德学校开设 8 个班，桂花学校开设 8 个班，

思源实验学校开设 6 个班，芙蓉学校开设 6 个班。城北学校寄宿

部停招新生。

四、2019 年秋季城区中小学校招生操作要求与流程

2019 年，城区中小学校招生工作通过“招生平台”实施。按

照“摸底入库——公示政策、计划——网上报名（分一、二类错

峰申报）——学校初审——部门联审——教育局基教办审核——

招生公示”的流程操作，招生平台设电脑端和手机端两个入口。

（一）6 月份完成数据入库。城区幼儿园大班数据审核摸底后

输入平台，作为基础数据。“小升初”由招生办公室统一将小学

毕业生学籍数据通过“招生平台”录取为对口直升初中学校新生

数据，完成初中招生。

（二）7 月 5 日前公示招生政策，进行招生工作宣传。

（三）小学新生（含回流新生）、中小学插班生申请入学报

名程序及时间安排：

1、错峰申报审核：7 月 5 日至 7 月 30 日完成第一类（城区

居民子女）的申报审核工作，8 月 1 日至 20 日完成第二类（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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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子女）的申报审核工作；

2、网报要求：

（1）申报人了解招生对象分类及提交资料要求：

第一类：城区居民子女，申报时间：7 月 5 日至 7 月 15 日；

①入学对象户主的户口簿或房产证至少有一项在学校招生区

域范围内，户口迁移时间 2019 年 5 月 1 日之前。其子女要求就近

就读的需提供户主、父母、子女户口薄原件与复印件，与户口簿

成员中一致的房产证原件与复印件；无城区户口的需提供证明实

际居住一年以上相关佐证材料。

②入学对象户主购买小产权房的，需提供住建局审核并盖章

的房产登记证；或提供社区、街村委证明材料（书记签字）、购

房协议、购房款收据、户口等至少四项有效票据和材料的原件与

复印件，并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相关佐证资料。

第二类：随迁人员子女，申报时间：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

入学对象户主的户口簿或房产证均不在学校招生区域范围

内，但进城经商、进城务工一年以上者，其随迁子女就读的需提

供居住证。无居住证的经商者需提供工商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原

件和复印件；无居住证的进城务工者需提供用工单位证明、租住

地社区（村）证明、监护人的社保缴费清单（加盖人社局公章）

等证明原件与复印件，并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相关佐证材料。招生

办公室在 8 月 1 日前公布可申报学校学位。

（2）申报人了解招生政策后确认一个申报学校，在招生网址

www.hcxqbm.com上进行“一人一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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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一新生。符合城区招生条件的幼儿园大班学生由监护

人登录“招生平台”，根据平台提示，逐项填写、逐项提供证明

材料且以照片形式上传。学生及其监护人的户籍或房产在相关学

校的招生范围内，但在外县外乡镇就读的学生作为回流新生，通

过“回流新生通道”申报审核。

（4）中小学插班生。符合城区招生条件确需到城区有富余学

位的学校就读的中小学插班生，需同时间、同要求通过“招生平

台”的“插班生通道”申报审核（说明：“插班生”是指学生及

其监护人的户籍或房产在城区学校的招生范围内，而学生在城区

以外学校就读的学生，或因监护人部队转业、工作调动，或因家

庭迁移到城区购房入住一年以上等情况，需转学插班到城区学校

就读的学生。其中军转干部子女优先安排）。

凡符合城区招生条件的插班学生申报范围：有寄宿需求的五

至九年级学生可申报思源实验学校，其他的以育才路——新城学

校书院西路为界，育才路以南申报桂花学校（可接收二至九年级

插班生），育才路以北申报芙蓉简青学校（可接收二至七年级插

班生）。

（5）在新、老中心城区就读六年级，确需就近转入老城、新

城就读的初中新生，范围涵盖中心城区学校（城北、汉昌、新城、

三阳明德），跨区域流动到老城区就读的学生申报启明中学；跨

区域流动到新城区就读的学生，以育才路——新城学校书院西路

为界，育才路以南申报桂花学校，育才路以北申报芙蓉简青学校；

需提供学校招生区域内户籍或房产等资料，通过“招生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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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跨区域转学申请”通道申报、审核确定。

（四）学校审核

1、审核时间：第一类 7 月 16 日至 25 日学校审查，7 月 26

日至 27 日学校现场审核；第二类 8 月 11 日至 14 日学校审核，有

必要入户调查与面审的在 8 月 17 日前完成。

2、审核要求：学校管理员在平台上对申报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

审核；学校网络审核通过后，系统通知监护人带原件和复印件在规

定时间内到所申报学校进行面审，逾期未提供相关资料参加面审的，

视为自动放弃。

（五）部门联审

1、联审时间：第一类：7 月 29 日至 7 月 30 日；第二类：8

月 18 日至 8 月 19 日；

2、审核要求：学校初审后将申报就读信息分类，由招生办公

室召集城区中小学校招生工作部门联审单位，集中对申报信息中

的户籍、年龄、房产证明、工商税务证、进城务工证明等相关信

息进行核实。招生平台提供学生就读申报资料，由相关部门审核

员在部门系统内进行审核，出示审核结论作为招生工作依据。

第一类采取公安部门审核户口、年龄，社区、街（村）委或

房产部门审核房产的方案进行；第二类采取学校入户调查，部门

审核证件，社区、街村委出具证明（书记签字）的方案进行。

（六）复审确定、平台公示录取名单

1、复审时间：8 月 20 日至 23 日；

2、复审要求：申报名单通过学校初审、部门联审后，学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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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信息资料上传招生办公室再审，再审通过后报请教体局基教办

审核，审核通过后公示录取名单。

3、超计划处理：当审核通过数大于招生计划数或学位富余数时，

需学校出具班额调控报告，招生办公室根据政策和实际情况进行调

剂，调剂不能完成的启用微机摇号派位程序。

4、审核通过的学生持录取通知书或招生平台发送的录取信息、

户口簿等相关资料，于8月 30日到相应学校报名。

5、各学校（幼儿园）应在 9 月 10 前公示录取名单，为期不

少于三个月。

五、严格规范幼儿园招生

各幼儿园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主动公开招生计划、招生

办法、招生时间、收费标准等，接受社会监督，并将招生计划报

学区备案。各幼儿园在接收幼儿时须严格按照要求查看户口、房

产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等资料，且如实、详细造具花名册上

报招生办公室。

（一）招生政策：各幼儿园应根据平政办函[2017]94 号文件

规定进行招生，按照就近入学、属地范围原则招收幼儿。严禁恶

性竞争、扰乱招生秩序，入读幼儿园不与就读小学挂钩。不符合

招生条件的，城区学校不负责学位。

（二）年龄规定：幼儿园大班和学前班招收年满 5 周岁幼儿

（年龄截为止日期当年 8 月 31 日）。

（三）班额规定：原则上大班（学校附设学前班）不得超过

35 人，中班不得超过 30 人，小班（托班）不得超过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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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时间：8 月 29、30 日登记审核，9 月 2 日开园开

课，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或推后。

（五）备案制度：各幼儿园制定 2019 年秋季招生方案，7 月

10 日前报汉昌学区招生办公室备案。招生结束后，9 月 30 日前将

入园学生花名册纸质稿与电子稿交招生办公室。

六、强化预案，加强宣传，严明纪律

（一）“一校一案”

各学校要按招生文件精神和“一校一案”要求，制订招生工作方

案，组织招生工作班子，认真研究招生政策，做好化解大班额、入学

资料审查、招生宣传和家长接待等工作，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守招

生纪律，维护招生秩序，保证招生工作有序进行。

（二）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招生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社会

关注度高，中小学校（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要在招生

入学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积极主动就招生政策、群众关心的

疑难点做好宣传释疑工作。招生工作办公室要通过各种渠道对招

生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对违反《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的行为，

乡镇人民政府要依法督促改正。

（三）严明招生纪律

各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决杜绝有

偿招生，坚决打击售卖名额现象。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招生

工作的主体责任单位，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必须带头遵守招生政策。凡被举报违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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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秋季平江县城区中小学招生区域

初中 小学 招 生 区 域

启明

中学

城北学校

西街：302-370、416、288、418-458、公安局 175#、中医院 321#、鞋厂 244#、

法院 440#、工商局 7#、交通局 286#、西街房产局、环卫所 383#；

南街：1-39、273-365、百货公司 273-278、食品公司 279#、保养厂 354#、

伞厂 332#、潜泵厂 365#、电力局 364#、新华书店 316#、肉食公司 287#、饮

食公司 296#、289#、水利局 33#、畜牧局 104#、二中（城新村）170#、南街

居委会 314#、198#；

北街：所有北街户籍、画桥 1-12、劳动局 122#、水务局 123#、税务局 158#、

人民医院 431#、县委会 545#、卫生局 462#、农行 531#、防疫站 460#、茶厂

1#、原城郊村、富康花园

汉昌学校
东街、城东村、南街（除城北范围外）、碧潭路以北新城区范围以及老城区

除城北外的相关企事业单位

小学部 原西街居委会（除城北范围外）、城新村、城西村、城坪村

三阳

中学

新城学校 碧潭路以南、三兴路--道子岭路--育才路沿线以北的新城区范围

三阳明德

学校

三兴路--道子岭路--育才路沿线以南、106 国道以西的新城区范围（三阳村、

井墈社区、百花台社区范围，其中新城学校与桂花学校的招生范围除外）

其他学校 新仁、长冲、上坪、狮岩、平源、甲山、思源小学、苏白（有寄宿要求的）

思源

实验

学校

小学部
画桥社区（除城北范围外）、首家坪社区（含原古城村）、绿池小区、枫树

村、北城村、迎瑞村、随迁子女寄宿生

其他学校 北源、北附学校

芙蓉

简青

学校

小学部 大西村、金窝村，新城区北部学生可以选择就读，随迁子女

其他 西岸学校，随迁子女

桂花

学校

小学部

天岳大道以西至汨罗江、以南至平源、苏白招生区域界，具体范围：天岳村

（含天岳新村安置区）、洪家塅社区（含水岸财富、广电文苑、碧桂园、爱

琴海岸、洪家塅安置区）、寺前社区（含鲁肃山安置区）、平江职校、天力

城。大桥东路以南三阳村范围内的学生可选择就读。随迁子女

其他 苏白学校，随迁子女

二中

初中部
2019 年秋季停止招生


